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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

，从执法与立法的关系来分析。立法是执法的前提，是执法

的基础，没有立法，无法可执，无从谈执法。执法则是立法

实现的途径和保障，没有执法，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等于

废纸一堆，立法调控社会关系的目的无从实现。第二，从执

法与公民权利、自由的关系来分析。实现、保障和维护公民

权利、自由是执法的目的，离开了公民权利、自由，执法就

失去了意义，而执法是公民权利、自由实现的手段，没有执

法，公民权利、自由在很多情况下就可能成为“画饼”，而

且随时可能被侵犯，被蚕食，被践踏。第三，从执法与社会

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关系来分析，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

市场经济秩序是执法的重要任务，离开了保障和维护社会秩

序、市场经济秩序的任务，执法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社会

需要和存在的理由，而执法则是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市场

经济秩序的重要条件，没有执法，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

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混乱，人们将可能不得不恐惧地生活于

某种“无序状态”中。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执法与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来分析行政执法的作用。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执法追求的理想目标，不讲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执法将失去灵魂，失去方向

，而执法是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保障，没

有执法，文明不仅不可能推进，而且还可能向野蛮倒退，回



归野蛮。当然，执法本身亦应是文明执法。 一、 执法：使法

从文本规定化为人们的实际行为规范 立法和执法均是法治的

基本要素：立法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为执法提供前提，提

供准则，提供依据，为执法主体和执法相对人的行为提供规

范，为社会关系的调整提供基准、规则；执法解决法的实施

问题，即将立法确立的准则、规范、基准、规则适用于人们

的实际社会生活，适用于实际的社会关系调整，使法律文本

的规定在人们的实际行为中得到遵守、执行，在各种相应社

会关系的发生、进行、变更和消灭的过程中得到贯彻、实现

。执法将法律文本规定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为规范是通过多

种途径实现的。这些途径主要包括：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进行法律解释、实施行政处理（处理形式主要有行政许可、

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和裁决）、进行行政监督检

查、实施行政强制和科处行政处罚。 （一）制定行政规范性

文件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将文本规定的原则性条款具体化

，然后通过直接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而使法律文本的规定得

到实际贯彻、执行，这是执法的第一途径。广义的行政规范

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

文件，其形式有决议、决定、规定、规程、公告、通告、布

告、命令、办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相对于法律来说是执行

性的，是为执行法律而将法律的原则性条款具体化。因此，

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属于广义执法的范畴。但是，行

政法规和规章相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具体行政行为，乃是

立法性的，是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具体行政行为确立准则、

规范、基准、规则。因此，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又属

于广义立法的范畴，谓之“行政立法”。其他规范性文件则



是为执行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最终

执行法律而将法规、规章，或直接将法律的原则性条款具体

化，具体行政行为则是直接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所确立的准则、规范、基准、规则，使这些准则、

规范、基准、规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因此，制定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均属于一般行政执法

的范畴，具体行政行为则属于较狭义的行政执法范畴。 立法

是有位阶的，执法是有层级的。要将具有高度普遍性、抽象

性、原则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特定时间、特定场合的特定人

、特定事，必须有一个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特定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是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直接进行的，

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即执法人员根据自己对法律规范的理解

，凭借自己对法律规范的解释，直接执行法律。这种情况是

极少的，即使是这种情况，执法的上述过程，即将法律规范

具体化、特定化的过程仍然是存在的，只是该过程的行为是

由直接执法人员通过自己内心理解、口头表述和书面说明理

由等解释法律的非严格程序完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法

律规范具体化、特定化的过程是通过制定多层级的规范性文

件实现的：一个法律出台后，国务院可能制定实施条例；国

务院的部委、直属机构可能根据国务院的实施条例和法律本

身，以及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省级人民政府及

其工作部门可能根据国务院的实施条例和省级人大根据本地

实际情况制定的实施条例制定实施细则；市级、县级人民政

府及其工作部门，甚至乡镇人民政府都可能根据上级政府和

本级人大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各

种实施性、解释性的规范性文件。当然，为执行某一个法律



，各级政府和各相应部门都制定规范性文件是不可能的。对

于下级行政机关来说，如果上级的规范性文件已经很具体，

本地、本部门又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要加以特别的规定，就

没有必要另制定新的规范性文件。否则，规范性文件过多、

过滥，不仅不能使法律规范具体化、明确化，反而可能使某

些本来有比较清晰涵义，比较明确界限的问题复杂化、模糊

化了，使直接执法人员适用法律时感到困惑，无所适从，甚

至使法律规范在层层批转过程中被曲解，被改变立法原意，

导致执法违法和执违法之法。 （二）进行法律解释进行法律

解释作为执法途径之一，与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法律解释虽可以通过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

但实际执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大多是通过个案，以执法行为

说明理由（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的；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

，其虽有法律解释的功能，但亦有保障法律实现的许多其他

功能，如发布行政命令，制定行政规范，规定行政措施等。

因此，进行法律解释是执法的一项独立的手段和途径，不能

与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混为一谈。作为行政执法手段与途径

的法律解释不同于《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立法

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具有立法性质，它只适用于下述两

种情形：其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其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权仅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其他国家机关中，只有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级人大常

委会有权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 一般行政执法机关，别说能

直接进行法律解释，就是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的权力也是不存



在的。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进行的所谓“法律解释”

，只是适用法律的个案解释，即在将法律条文适用于个案的

具体事实时对相应法律条文的含义和适用范围（适用于何人

、何事、何时、何地、何种情形及可能的例外）的阐释。这

是一种广义的法律解释，这种法律解释几乎存在于所有行政

执法行为之中。任何行政机关，只要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就

必须进行一定的法律解释。任何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只要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就必然享有一定的法律解释权

。 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进行的法律解

释不只是对狭义法律的解释，而是包括对所有其所执行的规

范性文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

文件——的解释。执法者在执法时适用什么法律文件，就必

须解释什么法律文件。这种解释可能是书面的，以行政决定

法律文书作为其载体，但更多情况下是口头的：在告知相对

人执法行为法律根据的同时，向其说明和解释相应法律规定

的含意和适用相应行为的理由。执法者进行的这种法律解释

实际上是在做一种“说服”工作：一方面说服行政相对人，

使相对人相信相应法律规定是适应于其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

所处理的事实的，相应事实是应受该法律规定调整的；另一

方面也是在说服执法者自己，使自己确信自己在依法行政，

自己在按立法者的意志处理相应事务，立法意图在自己的执

法行为中得到了实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